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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信阳市委办公室

关于印发 《 信阳市 “四风”突出问题“两个责任”

追究办法（试行） 》 的通知

各县区党委，市委各部委，市直机关各单位党组（党委），

市管各管理区、开发区和大中专院校党委，各人民团体党组：

《 信阳市“四风”突出问题“两个责任”追究办法（试

行）》已经市委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本单位实

际认真贯彻执行。

中共信阳市委办公室

2015 年 8 月 4 日



信阳市“四风”突出问题“两个责任”迫究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省委若干

意见和市委三十条意见，驰而不息纠正“四风”，强化党委

（党组）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纪检组）的监督责任，根据《 中

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 》 和 《 中国共

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 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 》

《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事业单位人员处分暂行规

定 》 等有关规定，结合信阳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四风”突出问题，是指当前干

部作风领域反复多发、容易反弹、比较集中和社会影响大、

群众反映强烈的若干重点问题。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各县区、市管各管理区开发区、

各产业集聚区、市直各单位、市管高校和企业及其党员干部

和公职人员。

第四条 责任追究坚持实事求是、权责一致、依规依纪、

惩教结合和“两个责任”贯穿始终的原则。

第五条 对“四风”突出问题的责任追究，由各级纪检

监察机关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组织实施，涉及岗位、职务调整

的，由纪检监察机关会同同级组织部门实施。



第二章 “四风”突出断问题的情形

第六条 违反规定公务接待

（一）不准无函接待。公务人员外出执行公务必须携带

公函，确因公务紧急未带公函的，接待单位应根据相关文件、

通知或单位值班报告、电话记录等制作接待清单替代公函。

（二）不准公款私请。不准用公款安排或变相安排私人

宴请，不准将休假、探亲、旅游等非公务活动纳入公务接待

范围。

（三）不准同城互请。严禁单位之间公款相互宴请，同

城之内公务活动不得安排妄请

（四）不准非定点接待。公务接待必须在定点的宾馆饭

店、机关食堂（公务灶）进行，不准在私人会所、家庭餐馆

或高消费娱乐场所安排接待。

（五）不准超标消费。各类公务接待有条件的一律安排

吃自助餐；不具备安排自助餐条件或人数较少的，可以安排

桌餐，桌餐要以信阳菜为主，执行“一人一菜”，不准上燕

鲍翅等高档菜肴

（六）不准超员陪餐。接待对象在 10 人以内的，陪餐

人数不得超过 3 人；超过 10 人的，不得超过接待对象人

数的三分之一。

（七）不准手续欠缺。单位招待费入帐必须公函、派餐



单、点菜单、会审会签单和发票等“一函三单一票”齐全。

（八）不准转嫁费用。不准在会议、培训等经费开支中

转移、隐匿接待费用，不准向所属下级单位或被带管理服务

的企业和个人转嫁接待费用。

（九）其他违反国内公务接待规定的情形。

第七条 大操大办婚丧嫁娶等事宜

（一）邀请亲属以外的人员。邀请亲属以外的人员参加

婚丧嫁娶等事宜，收受或变相收受同事、一阿学、老乡、战

友、有职务影响的关系人及服务对象的礼金、礼品、有价证

券。

（二）大操大办奢侈浪费。宴请人数超出报告范围，宴

席上燕鲍翅等高档菜肴及高档烟酒；讲场面、比阔气、造声

势和使用豪华车队，违反社会公德或造成不良影响。

（三）化整为零穿“隐身衣”。没有遵守重大事项报告

制度和“一事一地一日”的原则，“化整为零”采取分批次、

多地点、多渠道等方式操办和请客。

（四）公共场所办丧事扰民。严禁在划定区域之外的广

场、街道、住宅区等公共场所摆设灵堂、摆放花圈，以及出

殡妨碍正常交通秩序等扰民行为。

（五）违规操办其他活动。领导干部除婚丧嫁娶事宜外，

操办调动升迁、参军升学、乔迁新居、生日寿诞等庆贺事宜。

第八条 收送礼品、礼金和有价证券



（一）用公款购买、赠送或收受土特产、有价证券、充

值卡、会员卡。

（二）用公款购买、赠送或收受烟花爆竹、烟酒、花卉、

月饼等年节礼品。

（三）用公款购买（印制）、邮寄、赠送贺年卡、明信

片、挂历等物品。

（四）领导干部及其父母、配偶、子女收受与领导干部

有职务影响的单位和个人赠送的礼品、礼金和各种有价证

券、支付凭证。

第九条 公款旅游和休闲娱乐

（一）以出差开会、考察学习、培训研讨、招商参展、

洽谈业务等机会或名义用公款旅游以及用公款购买纪念品。

（二）组织到风景名胜区等旅游景点举办会议或活动。

（三）用考察费、培训费等名义公款报销或向其他单位

摊派旅游费用，接受下属单位或服务对象安排的旅游、休闲

（含到郊区农家乐、山庄游玩、垂钓）活动。

（四）用公款组织或接受有职务影响的单位和个人邀

请，到歌舞厅、夜总会、足浴等高消费娱乐场所活动。

（五）用公款购买或接受有职务影响的对象赠送的商

场、会所、宾馆、休闲娱乐场所的会员卡、消费卡等。

第十条 违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

（一）违反公务用车购买、管理、使用和处置的规定，



或为公车进行高档配置、豪华装修。

（二）借用、占用、租用下属单位、管理服务对象或者

企业、个人车辆，将公车登记入户在私人企业或个人名下。

（三）借调动、退职、退休等工作变动之机，把原单位

公车带入新单位或自己留用。

（四）任何形式的公车私用行为。

（五）节假日不按规定封存公车（执法执勤用车除外），

将公车违规停放在宾馆、酒店、 KTV 等消费娱乐场所。

（六）在下属单位报销公车燃油、维修费用，或在车辆

维修等费用中虚列支出名目。

第十一条 违反规定滥发津贴补贴

（一）自行设立项目或继续发放已经明令取消的津贴补

贴；以任何理由，以现金、有价证券、实物等形式发放津贴

补贴。

（二）超过规定标准、范围发放津贴补贴；或以加班费、

值班费为由发放津贴补贴。

（三）超标准缴存住房公积金、养老金、医疗保险或用

公款购买商业保险。

（四）将执收执罚工作与津贴补贴挂钩，使用行政事业

性收费、罚没收入发放津贴补贴。

（五）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影响，在其他单位领取津贴

补贴。



（六）将资金转移到下属单位或企业，以其他名义发放

津贴补贴。

第十二条 参与打牌、赌博活动

（一）参与赌博或变相赌博活动。

（二）在公共场所或公务接待场所从事带彩头的打牌或

其他娱乐活动。

（三）在单位机关食堂、“公务灶”及定点公务接待场

所摆放牌桌、麻将桌。

第十三条 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四风”问题

（一）发生在群众身边的生冷硬推、吃拿卡要、与民争

利、欺压百姓等“四风”问题。

（二）基层党员干部在土地征收流转、“三资”管理、

惠农补贴、扶贫救济、低保医保、旧村改造资金管理使用方

面以权谋私、虚报冒领、优亲厚友等问题。

（三）涉农、执法、监管、公共服务等窗口行业和领域

违规收费和收受红包、购物卡等突出问题。

（四）基层党组织、纪检组织和党员干部对发生在群众

身边的“四风”问题听之任之，或有案不查、瞒案不报、袒

护包庇等问题。

第三章 责 任 迫 究

第十四条 责任追究的适用。对发生“四风”突出问题

情形的，除对当事人进行处理外，要按照追究“两个责任”



的规定和“一案双查”的要求，追，究党委（党组）的主体

责任，纪委（纪检组）的监督责任和班子成一员的领导责任。

（一）对党委厂（党组）主体责任的追究。党委（党组）

因对“四风”问题重视不够、领导不力，不亲自部署、亲自

过问，疏于监督管理，督促检查和处理问责不力，导致主体

责任虚化空转的；本地本单位多次出现“四风”突出问题情

形的案件或顶风违纪问题的，要按照相关规定，追究党委（党

组）的主体责任，并对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进行责任追

究。

（二）对纪委（纪检组）监督责任的追究。纪委（纪检

组）因对履行监督责任不到位，监督执纪问责不力，正风肃

纪不严，对本地本单位“四风”问题该查处的不查处、该报

告的不报告、该问责的不问责，导致多次出现“四风”突出

问题情形的案件或顶风违纪问题的，要按照相关规定，追究

纪委（纪检组）的监督责任，并对纪委（纪检组）相关责任

人及主要负责人进行责任追究。

（三）对班子成员“一岗双责”的责任追究。单位领导

班子成员履行“一岗双责”不到位，对分管的工作人员监管

不力、要求不严，所分管的部门、科室出现“四风”突出问

题情形的案件或顶风违规问题的，按照相关规定，对分管领

导进行责任追究。

（四）对当事人的处理。按照情节轻重和社会不良影响



的大小，按照规定分别给予责令检查、约谈提醒、诫勉谈话、

通报批评、组织处理以及党政纪处分

。第十五条责任追究的方式

（一）对党委（党组）、纪委（纪检组）领导班子的责

任追究方式：责令作出书面检查、通报批评、调整整顿等。

（二）对领导干部的责任追究方式： ( 1 ）批评教育、

责令检查、约谈提醒、诫勉谈话、通报批评； ( 2 ）组织

处理：停职检查、调整岗位、改任非领导职务、引答辞职或

者责令辞职、免职、降职等； ( 3 ）纪律处分：根据情节

轻重，给予党纪政纪处分。以上责任追究方式可单独使用，

也可同时使用。

第十六条 责任追究的轻重情形

（一）应从重追究责任的情形： ( 1 ）职责范围内“四

风”问题滋生蔓延、造成社会影响，或多次发生“四风”突

出问题案件的； ( 2 ）对职责范围内发生的“四风”突出

问题进行掩盖、袒护、包庇或干扰、阻挠责任追究调查处理

的； ( 3 ）对职责范围内的“四风”突出问题，拒不纠正

或拒不采取补救措施，致使损失增加或不良影响扩大的；

( 4 ）被省级以上督查组或新闻媒体查出“四风”问题的，

或造成不良影响、情节严重的； ( 5 ）有其他从重情节的。

（二）应从轻或减轻追究责任的情形： ( 1 ）对职责

范围内发生的问题及时如实报告并主动查处纠正，避免损失



或者挽回影响的； ( 2 ）积极配合责任追究调查并主动承

担“两个责任”的； ( 3 ）有其他从轻或减轻情节的。

第十七条 责任追究的结果运用。受到责任追究的党委

（党组）、纪委（纪检组）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取消当年评

优评先资格，并记入干部实绩档案。引答辞职或者责令辞职、

免职的党员干部，一年内不安排职务，两年内不得担任高于

原职务层次的职务；受到降职处理的，两年内不得提升职务；

给予纪律处分的，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市纪委、市监察局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